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新立、延续）审批指南

承办处室：地质勘查管理处
	一、适用范围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 第8号）

	四、受理机构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五、决定机构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六、数量限制
	无

	七、申请条件
	一、申请新立、延续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其中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应当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具有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中退休人员数量不超过本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低数量要求的百分之十；
（三）具有与从事的地质灾害防治活动相适应的技术装备和设施，其中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应当具备全站仪、水准仪、探地雷达等设备，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应当具备全站仪、水准仪、锚杆锚索钻机、凿岩机等设备；
（四）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
除上述条件外，申请新立、延续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单位还应当具备以下人员和业绩条件：
（一）甲级资质
1.人员条件：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五十人，其中高级、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总数不少于二十五人，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十人；
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三十人，其中高级、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总数不少于十五人，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五人。
2.业绩条件：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的单位，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项目、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项目总数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六十万元；
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项目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五千万元；
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项目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三十万元。
（二）乙级资质
人员条件：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十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三人；
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二十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五人。


	八、禁止性要求
	未达到申请条件要求

	九、申请材料目录
	1、资质申请书（新设、延续）（附件1）；
2、《营业执照》（企业）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事业单位）；
3、专业技术人员名单、身份证、职称证书、学历证书、申请前连续三个月由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记录文件、技术负责人任命或聘任文件；
4、专业技术人员中有退休人员的应提交其退休材料、聘用合同及申报单位工资凭证，可不提交社保缴纳材料；
5、本单位技术装备清单、购置发票或其他所有权证明材料；
6、申请甲级资质的还需提供：工作业绩清单及项目合同、工程管理部门验收报告或专家评审意见；
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者安全管理制度文件；
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者质量管理制度文件；
9、资质升级或延续的须提供原资质证书并回收原件。
注：申请材料均须提供原色扫描件并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扫描件均要字迹清晰、印章可辨，与填报信息一一对应。

	十、办理基本流程
	申请人-办件大厅（或渝快办网上申办）-地勘处审核-专家组论证-公示-公告-颁发证书-返回办件大厅-申请人

	十一、办结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三、结果送达
	申请人可选择邮寄或自行到行政服务大厅领取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违纪案件监督举报电话：023-63158547、023-63158545

	十五、办公地点和时间
	办公地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变更）审批指南

承办处室：地质勘查管理处
	一、适用范围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 第8号）

	四、受理机构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五、决定机构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六、数量限制
	无

	七、申请条件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住所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有关事项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八、禁止性要求
	未达到申请条件要求

	九、申请材料目录
	一、单位名称变更
1、资质申请书（变更）（附件2）；
2、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或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单位名称变更的文件；
3、涉及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与其他单位发生合并或者由事业单位整体转制为企业的，还应当提交上级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关于合并或者转制的批复文件；企业无上级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的，应当提交企业合并方案及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
[bookmark: _GoBack]4、变更后单位新的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5、原资质证书并回收原件；
二、住所变更
1、资质申请书（变更）（附件2）；
2、变更后单位新的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原资质证书并回收原件。
注：申请材料均须提供原色扫描件并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扫描件均要字迹清晰、印章可辨，与填报信息一一对应。

	十、办理基本流程
	申请人-办件大厅（或渝快办网上申办）-地勘处审核-颁发证书-返回办件大厅-申请人

	十一、办结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三、结果送达
	申请人可选择邮寄或自行到行政服务大厅领取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违纪案件监督举报电话：023-63158547、023-63158545

	十五、办公地点和时间
	办公地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补证）审批指南

承办处室：地质勘查管理处
	一、适用范围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 第8号）

	四、受理机构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五、决定机构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六、数量限制
	无

	七、申请条件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遗失、损毁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应及时向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八、禁止性要求
	未达到申请条件要求

	九、申请材料目录
	1、资质申请书（补证）（附件3）；
2、原资质证书。
注：申请材料均须提供原色扫描件并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扫描件均要字迹清晰、印章可辨，与填报信息一一对应。

	十、办理基本流程
	申请人-办件大厅（或渝快办网上申办）-地勘处审核-颁发证书-返回办件大厅-申请人

	十一、办结时限
	20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三、结果送达
	申请人可选择邮寄或自行到行政服务大厅领取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违纪案件监督举报电话：023-63158547、023-63158545

	十五、办公地点和时间
	办公地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注销）审批指南

承办处室：地质勘查管理处
	一、适用范围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 第8号）

	四、受理机构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五、决定机构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六、数量限制
	无

	七、申请条件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应当申请注销资质或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当依法予以注销资质：
1、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依法终止的；
3、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的；
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5、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发生分立的。

	八、禁止性要求
	未达到申请条件要求

	九、申请材料目录
	1、资质申请书（注销）（附件4）；
2、原资质证书并回收原件。
注：申请材料均须提供原色扫描件并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扫描件均要字迹清晰、印章可辨，与填报信息一一对应。

	十、办理基本流程
	申请人-办件大厅（或渝快办网上申办）-地勘处审核-返回办件大厅-申请人

	十一、办结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三、结果送达
	申请人可选择邮寄或自行到行政服务大厅领取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违纪案件监督举报电话：023-63158547、023-63158545

	十五、办公地点和时间
	办公地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